
科技部補助博士生赴國外研究計畫(千里馬專案)處理流程 

 

一、受理申請 (每年約 6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 正確申請時程請依當年度科技部公告及校內公告)  

※科技部補助博士生赴國外研究作業要點 

※申請人應注意事項及操作說明 

 

【科技部來函，研發處轉知各相關單位】 

↓ 

【博士生於科技部網站申請研究人才帳號及密碼】 

↓ 

【博士生上網填送申請書並上傳相關附件】 

↓ 

【指導教授進研究人才個人網傳送推薦函及資格條件證明書】 

↓ 

【博士生上網確認所有申請書表並再次上傳】 

↓ 

【研發處上網確認申請資料後上傳並通知博士生及就讀系所】 

↓ 

【研發處彙整申請名冊函送科技部】 

 

※ 請國外指導教授或研修機構出具之信函(國外同意函等)，須為正式信函，意即須含信頭

(letterhead)與親筆簽名，請勿以Email代替。 

※ 請國內指導教授於校內截止日前完成推薦信繳送。博士生可於線上系統辨識推薦函繳送

狀態，並應主動提醒教授於期限內繳送，逾期恕不受理。 

※ 上傳之各類檔案請勿加密(例語言能力證明)，避免科技部線上系統無法製作合併檔。 

※ 個人基本資料表「著作目錄」(C302)請更新，避免系統無法呈現各類著作資料。 

 

二、審定結果通知 (每年約 11 月底) 

※科技部補助博士生國外研究應注意事項 

【科技部來函】 

↓ 

【研發處收文，並函轉相關系所及博士生】 

↓ 

【會：系所/學院、教務處研教組(學籍)、學務處生活輔導組(兵役/獎學金)、 

國際事務處(獎學金)、主計室】 

↓ 

【校長核定:200 萬元以上;副校長核定:200 萬元(含)以下;研發長核定:50 萬元(含)以下】 

↓ 

【送秘三組歸檔】  

https://www.most.gov.tw/most/attachments/65ca5c42-9ebb-4325-b7e6-df44fd10a9f6
https://www.most.gov.tw/most/attachments/65ca5c42-9ebb-4325-b7e6-df44fd10a9f6
https://www.most.gov.tw/most/attachments/c65f3e7d-f68b-45fb-9954-bdeb91d5f72a
https://www.most.gov.tw/most/attachments/c65f3e7d-f68b-45fb-9954-bdeb91d5f72a
https://www.most.gov.tw/most/attachments/10a51eb4-478a-4f00-8830-aed2469d11ea
https://www.most.gov.tw/most/attachments/10a51eb4-478a-4f00-8830-aed2469d11ea


三、簽約請款 (建議於預定出國日往前推算 2 個月-3 周前辦理) 

(補助出國年度 10 月 31 日前須完成簽約並抵達國外研究機構報到，逾期視同放棄) 

(補助期間不得分段或展延) (簽證請自行辦理，如需「補助公費英文證明」請至科技部線上申請) 

 

博士生請準備下列文件，送至研發處 

1. 填寫合約書一式五份並請保證人簽章 

※保證人資格證明文件一份即可 

※保證人資格遇特殊情況請先填寫契約書保證人資格說明表並簽核 

2. 研究機構所出具之供辦理簽證之文件影本 (正本查驗後歸還) 

※例赴美者附 FORM DS-2019，其他國家為前往研究機構之同意函 

3. 本校領款收據 

4. 出國研究日期書面說明 (出國研究日期為暫定，依扺達證明函之日起算) 

↓ 

【研發處備函請款】 

↓ 

【會：教務處研教組(查核是否仍為博士生身分)、 

出納組(備領據)、主計室】 

↓ 

【副校長核定:200 萬元(含)以下;研發長核定:50 萬元(含)以下】 

↓ 

【合約書送秘三組用印後，科技部、博士生、保證人、研發處留存正本 1 份， 

系所及主計室留存影本 1 份】 

↓ 

【發函至科技部】 

 

四、科技部撥款通知到校  

【科技部函復備查合約書及撥付補助款】 

↓ 

【科技部來函轉知博士生，研發處簽辦校內預借款】 

↓ 

【會：出納組、主計室】 

↓ 

【副校長核定:200 萬元(含)以下;主計主任核定:50 萬元(含)以下】 

↓ 

【送秘三組歸檔】 

↓ 

【研發處檢附「預借款項奉核簽」、博士生「領款收據」、「憑證明細表」辦理款項入帳】 

↓ 

【通知博士生撥款日期與金額】 

  

http://www.acad.ntnu.edu.tw/files/archive/1177_f644fc4c.docx
http://www.acad.ntnu.edu.tw/files/archive/1178_c6aaba76.docx
http://www.acad.ntnu.edu.tw/files/archive/1179_c69692b7.docx
http://www.acad.ntnu.edu.tw/files/archive/1522_75ebc2ad.odt


五、變更國外研究機構或指導教授 (須於事前報經科技部核定)  

【博士生檢具計畫變更申請表經學校同意+新國外機構同意函】 

↓ 

【博士生於科技部線上系統提出申請】 

1.變更理由說明 

2.推薦機構同意函 

3.變更後之國外研究計畫書 

4.國外研究機構同意前往研究之證明文件 

↓ 

【研發處確認線上繳交送出】 

 

【科技部來函審定】 

↓ 

【系所收文，並轉知博士生】 

↓ 

【會:研發處、主計室，主計主任核定】 

↓ 

【送秘三組歸檔】 

六、註銷／變更研究期間 (至科技部線上系統申辦)(科技部來函公文流程同上第五項) 

★ 註銷：放棄受補助資格者，需線上系統辦理計畫註銷。已領取補助公費者，需全額繳還。 

★ 變更研究期間：因懷孕、天災等不可抗力或難以避免之原因須變更研究期間者，檢附相關

證明文件於線上系統提出申請(審核時間約 2 周至 1 個月)。 

七、提前／延後返國 (變更期限 1 個月(含)以內者，免提報) 

【變更期限超過 1 個月以上，博士生檢具計畫變更申請表經學校同意+教授/所長同意函】 

↓ 

【會:系所、(如為役男，加會學務處)、(提前/延後返國，加會教務處)、研發處、學院(決行)】 

 

★ 提前返國：國外研究期間達 180 日以上者，始得申請提前返國。 

需請國內外指導教授或國內所長出具同意提前返國之信函，該信函併入補助期滿公費結算時

一併繳交。 

★ 延後返國：受補助人補助期滿因故無法立即返國者，須先徵得推薦機構同意，惟受補助人

仍應於補助期滿 1 個月內辦理結案，並於護照戳記頁註明「尚未返國」字樣。結報時入境日

期請輸入補助期滿日。 

八、研究期間自費返國 (返國日數以 30 日為限) 

【博士生應於返國前於科技部線上系統登錄請假返國起迄日期】 

★ 補助期間請假返國總日數不得超過 30 日，且返國期間不得支領補助公費；請假返國總日

數逾 30 日或國外研究日數未達 180 日者，需返還所領全額補助公費。  

http://www.acad.ntnu.edu.tw/files/archive/1660_8c72df73.odt
http://www.acad.ntnu.edu.tw/files/archive/1660_8c72df73.odt


九、抵達國外研究機構報到 (抵達國外研究機構 30 日內) 

【博士生線上系統辦理「抵達國外研究機構報到」，補助起始日將依報到日為準。】 

  上傳資料：1.中華民國護照基本資料頁   

            2.最近一年內入出境日期戳記頁 

            3.研究機構或國外指導教授出具之抵達證明信函(須載明抵達國外研究機構之日) 

※ 抵達國外後如有需要，可洽詢科技部駐外科技組協助: 

https://www.most.gov.tw/sci/ch/list?menu_id=a3c7966b-db7f-4def-b8f2-84cbe9694503&view_mode=listView 

十、研究期滿 (1 個月內辦理結報作業) 

※繳交詳細國外研究報告書及辦理經費結算(研究期滿 1 個月內) 

【線上繳交成果報告、輸入出入境日期、上傳護照基本資料頁及入出境日期戳記頁】 

↓ 

【科技部審核確認後 Email 通知】(約一周內)(報告繳交後才能辦理經費結報) 

↓ 

【經費結報】 

博士生備妥以下資料送研發處 

1.經單位主管核章之補助公費結算表正本 5 份(科技部線上系統列印)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中華民國護照基本資料頁 

3.補助期間蓋有我國入出境日期戳記頁之影本(自動通關則請提供「我國入出境紀錄證明書」) 

4.科技部出國前核撥經費公函影本 

5.科技部核定公函及清冊影本 

※如須繳回餘款，請先至本校出納組辦理:【本校單位收款通知單】 

1.單位收款通知單+2.公費結算表影本(佐證用，不須核章)+3.餘款繳回憑證明細表(研發處提供)+4.餘款現金∕匯款證明 

(行名: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忠孝分行、帳號:185350001030、戶名: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401 專戶、說明:科技部計畫姓名○○○) 

※ 如有請假返國或提前返國，核銷結報時都會追繳補助款，敬請留意起迄日之計算。 

↓ 

【研發處備函+預借款核銷表件】 

↓ 

【有繳回餘款，會:主計室、出納組(開立匯款證明)，副校長決行】 

【無繳回餘款，會:主計室，主計主任決行】 

↓ 

【發函至科技部】(補助期滿後 2 個月內辦理) 

↓ 

【科技部函復同意結案】 

↓ 

【研發處收文，會：主計室(如有餘款，收據抽存)，主計主任決行】 

↓ 

【科技部來函轉知博士生及系所，經費結報完成】 

https://www.most.gov.tw/sci/ch/list?menu_id=a3c7966b-db7f-4def-b8f2-84cbe9694503&view_mode=listView
https://www.most.gov.tw/most/attachments/02fab3fa-d1b1-4743-9166-9935836b732a
http://www.acad.ntnu.edu.tw/files/archive/1523_17d904d8.odt

